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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銀行『簽帳金融卡用卡須知』修訂前後對照表 

 *紅字為新增內容/藍字為刪除內容 

修訂前「Visa 金融卡用卡須

知」內容 

修訂後「簽帳金融卡用卡須

知」內容 
說明 

第九條  付款  

持卡人同意於刷卡消費時，台新銀行

得同時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將

該應付消費款項予以圈存（持卡人無

法提領該圈存款項），俟特約商店或

收單機構向台新銀行請款時（即扣款

日），台新銀行再將該應付消費款項

轉帳支付之。一般刷卡消費款項自刷

卡消費日起逾十四個日曆日、個人綜

合所得稅暨查核定稅（如：房屋稅、

地價稅、牌照稅、燃料費等）自刷卡

交易日起逾四十五個日曆日，如特約

商店或收單機構仍未向台新銀行請

款者，台新銀行得解除該圈存款項。 

部分交易因作業方式、資料傳輸及

交易特性致台新銀行無法於刷卡消

費時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圈

存應付之消費款項時，台新銀行得

於該交易特約商店或收單機構請款

時（即扣款日），依實際應付消費

款項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扣

除該款項支付之，不足部分，持卡

人仍應負清償責任。持卡人「指定

扣款帳戶」存款餘額於應扣款日不

足支付該筆應付消費款項時，台新

銀行得拒絕持卡人完成該筆簽帳交

易，並拒絕自持卡人之存款帳戶扣

除該筆簽帳消費之金額。 

倘經台新銀行仍同意持卡人完成該

筆簽帳消費，並就持卡人之存款帳戶

不足之金額先行墊付予特約商店者，

持卡人則應於該筆簽帳消費之最後

繳款截止日（即該筆簽帳消費當月之

第九條  付款  

持卡人同意於刷卡消費時，台新銀行

得同時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將

該應付消費款項予以圈存（持卡人無

法提領該圈存款項），俟特約商店或

收單機構向台新銀行請款時（即扣款

日），台新銀行於次一銀行營業日（即

扣款日）再將該應付消費款項轉帳支

付之。一般刷卡消費款項自刷卡消費

日起逾十四個日曆日、個人綜合所得

稅暨查核定稅（如：房屋稅、地價稅、

牌照稅、燃料費等）、燃料費等，自

刷卡交易日起逾四十五個日曆日，如

特約商店或收單機構仍未向台新銀

行請款者，台新銀行得解除該圈存款

項。 

部分交易因作業方式、資料傳輸及

交易特性致台新銀行無法於刷卡消

費時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圈

存應付之消費款項時，台新銀行得

於該交易特約商店或收單機構請款

時（即扣款日），於次一銀行營業

日（即扣款日）依實際應付消費款

項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扣除

該款項支付之，不足部分，持卡人

仍應負清償責任。持卡人「指定扣

款帳戶」存款餘額於應扣款日不足

支付該筆應付消費款項時，台新銀

行得拒絕持卡人完成該筆簽帳交

易，並拒絕自持卡人之存款帳戶扣

除該筆簽帳消費之金額。 

倘經台新銀行仍同意持卡人完成該

筆簽帳消費，並就持卡人之存款帳戶

新增說明特約商店或收單機構

向台新銀行請款時，台新銀行

自持卡人指定之存款帳戶支付

該款項之扣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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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月月底前一日，下同）將不足金額

存入指定扣款帳戶內以償還台新銀

行。如逾最後繳款截止日，持卡人仍

未將應付簽帳消費款項存入或指定

扣款帳戶內之存款餘額仍有不足，台

新銀行得自當月之次月起，按月計收

「逾期補款手續費」（即違約金）新臺

幣貳佰元，最高連續收取期數以三期

為上限，台新銀行得調整逾期補款手

續費，惟應以顯著方式於營業場所或

台新銀行網站上公開揭示。 

前項情形台新銀行得自應扣款日

起，逐日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內

存款餘額扣除，至應付消費款項、

逾期補款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全部支

付清償完畢為止。 

不足之金額先行墊付予特約商店者，

持卡人則應於該筆簽帳消費之最後

繳款截止日（即該筆簽帳消費當月之

次月月底前一日，下同）將不足金額

存入指定扣款帳戶內以償還台新銀

行。如逾最後繳款截止日，持卡人仍

未將應付簽帳消費款項存入指定扣

款帳戶或指定扣款帳戶內之存款餘

額仍有不足，台新銀行得自當月之次

月起，按月計收「逾期補款手續費」

（即違約金）新臺幣貳佰元，最高連

續收取期數以三期為上限。台新銀行

得調整逾期補款手續費，惟應以顯著

方式於營業場所或台新銀行網站上

公開揭示。 

前項情形台新銀行得自應扣款日

起，逐日自持卡人指定扣款帳戶內

存款餘額扣除，至應付消費款項、

逾期補款手續費及其他費用全部支

付清償完畢為止。 

 


